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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省全面启用财政机打票据和推进财政 

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局，省各有关部门： 

为进一步深化财政票据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全面落实全国财政

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作会议精神，根据财政部《关于全面推进财政电子

票据管理改革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8〕62 号）和《财政部关于统一全

国财政电子票据式样和财政机打票据式样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8〕72

号）要求，结合我省财政票据管理实际，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启用财

政机打票据和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按照财政部制定的统一财政票据数据规范，建立全省集中的财政

电子票据管理系统。全省所有用票单位在线开具财政机打票据或财政电

特  急 

 

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文 件 

苏财综〔2019〕13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

 

— 2 — 

子票据，全省财政票据信息共享；实现全省财政电子票据在全省财政票

据查验平台一站式查询、真伪查验和报销入账，打破信息壁垒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建立全省集中的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。按照财政部财综

〔2018〕62 号通知要求，建立全省管理流程、编码规则和电子数据标

准“三统一”的财政电子票据系统；实现省级财政票据（非税）管理系

统与市、县财政票据（非税）管理系统对接。 

1．统一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流程。财政电子票据管理包括制样、赋

码、开具、传输、查验、入账和归档。财政部门通过财政票据（非税）

管理系统生成财政电子票据模板文件，发放财政电子票据；用票单位通

过财政票据（非税）管理系统开具财政电子票据，通过网络进行传输；

缴款人通过邮箱、微信、支付宝、政务服务 App 等方式获取财政电子

票据，到财政电子票据查验平台查验票据真伪；用票单位和缴款人使用

真实有效的财政电子票据进行入账处理；开具完成后的财政电子票据分

别由财政部门、用票单位和缴款人进行归档保存。具体详见附件1。  

2．统一财政电子票据编码规则。财政电子票据编码由票据代码和

票据号码两部分组成，为避免财政电子票据号码的重复使用，满足全国

财政电子票据社会化流转、运用需要，根据财政部统一制定的财政电子

票据编码规则要求，设定了江苏省财政电子票据编码规则（附件2）。

财政电子票据赋码权在省财政厅，各地区、各部门要按程序申请。 

3．统一财政电子数据标准。财政电子票据数据标准包括数据要素、

数据结构、数据格式和防伪方法等重要内容，规范财政电子票据数据生

成机理和生成方法。为确保全国财政电子票据数据一致性，促进财政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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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票据的社会化应用，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统一的《财政电子票据数据

规范》（附件3）要求，生成、传输、储存和查验财政电子票据。 

（二）建立全省集中的财政电子票据查验平台。按照财政部财政票

据数据规范，建立全省统一的财政电子票据查验平台，同时与全国财政

票据查验平台对接，实现全省财政电子票据全国一站式查询、真伪验证

和报销入账。 

（三）全面启用财政机打票据和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。各

地区各部门要建立完善财政机打票据功能，实现所有用票单位线上开具

财政票据，2019 年 4 月 1 日起，全省启用统一归并改版后的江苏省财

政机打票据式样和财政电子票据式样（附件4），并于2019年12月31

日前全面实现开具非税收入电子票据。 

三、具体组织实施 

各地区要成立以财政部门分管负责同志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，统

筹协调相关部门，明确职责分工，认真梳理本地区的财政票据管理情况，

制定财政电子票据实施方案。为保障2019年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

顺利实施，各地区各部门应优先考虑医院推行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。 

 （一）省级：由厅综合处牵头，厅信息管理中心按照财政部“三统

一”要求，根据综合处业务需求，负责系统技术方案制定、开发维护及

具体实施工作，确保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各项任务。同时做好技术支

撑和运维服务。 

1．2019年3月1日前启动财政电子票据试点工作，选择两家医院、

两所高校、省公安厅交管局和省交通厅航道局等进行试点，4月30日前

实现开具财政电子票据。同时建立全省统一的财政电子票据查验平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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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与全国财政票据查验平台对接，实现我省开具的财政电子票据的查

询、真伪验证。 

2．2019年3月31日前，完成省级用票单位的基本信息、领用财政

票据种类、收费项目等基础信息建立和审核工作。2019年4月1日起，

启用财政机打票据，2019年5月1日省级所有用票单位全面实现在线开

具财政机打票据，停止使用手工财政票据，同时实现财政机打票据电子

数据在线查询。 

3．2019年8月1日前，完成试点医院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作，

同时选择两所高校开展财政电子票据入账试点；12月底完成所有省级医

院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作及每个市、县至少完成１家医院财政电子

票据管理改革工作；2020年3月底全面完成市、县医院财政电子票据管

理改革工作。 

4．2019年11月1日前，完成财政与公安、交通、司法、人社等部

门所有专用缴费业务系统的对接工作。 

5．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，省级部门全面实现开具非税收入电子票

据。 

（二）市县：按照省厅统一领导，与省级系统做好对接，按时间节

点抓好落实。 

1．为做好全省财政票据数据与财政部对接，确保全省乃至全国财政

票据数据信息共享，各地原则上使用省级开发的财政票据管理系统。暂

不使用省级系统的地区，已有财政票据管理系统或现有非税收入管理系

统有财政票据管理模块的，原则上2019年10月1日前完成本地区财政

票据管理（非税）管理系统与省级财政票据管理系统对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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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全面推行财政机打票据管理改革，根据工作需要制定具体实施

方案（2019年4月15日前报送省厅），细化工作任务，确保2019年6

月 30 日实现辖区内所有用票单位开具财政机打票据，并通过全省集中

的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向省厅报送各地财政机打票据电子数据。 

3．梳理财政票据管理情况，制定财政电子票据实施方案（2019年5

月1日前报送省厅），确保2019年12月31日前，全面实现开具非税收

入电子票据。 

 

附件：1．财政电子票据管理基本流程 

      2．江苏省财政电子票据编码规则 

      3．财政电子票据数据规范 

      4．财政电子票据式样和尺寸 

      5．财政电子票据公共服务接口规范 

 

 

江苏省财政厅 

2019年3月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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